
臺北市政府 95.04.07.  府訴字第 09578138700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原 處 分 機 關：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訴願人因申請療育補助費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94年 11月 15日北市社三字第 094411032

00號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為兒童○○○（88年○○月○○日生）之法定代理人，於 94年 10月 28日檢具

發

展遲緩兒童療育補助申請表等資料，向原處分機關申請○○○之 94年 5月份至 9月份發展遲

緩兒童療育補助，同時向原處分機關陳情因原處分機關就發展遲緩兒童療育補助宣導不力，

致○○○ 6歲時，訴願人始知悉相關補助規定，請原處分機關從寬處理。案經原處分機關審

核訴願人所檢附之相關資料後，以 94年 11月 15日北市社三字第 09441103200號函復訴願人

略

以：「主旨：有關臺端陳情本局從寬處理療育補助申請案，並申請令郎……94年 5月份至 9

月份發展遲緩兒童療育補助乙案，復如說明……說明：……二、有關臺端陳情本局早期療育

補助計畫宣導不力乙節，……本局……曾於 94年 3月 29日辦理記者會，發布新聞稿，並將相

關資訊公告於本局網站……臺端可由多種管道查詢……然仍有不周之處……本局亦會檢討改

進，日後更加強宣導。……三、依本局發展遲緩兒童療育補助實施計畫規定……需……於治

療月份起算 3個月內提出申請，故臺端若欲申請 94年度 5、 6月份補助，最遲應分別於 8、

 9月底提出申請。為考量審核一致性及其他申請者之公平性，本局仍無法同意從寬核予 5、

 6月份之療育補助費……且另查令郎若未經本府教育局同意緩讀，則應於 94年 9 月份起入小

 學就讀，故自 9月份起不符合申請療育補助資格，……四、……本局僅核定 94年 7月份至 8

 月份療育補助費計新臺幣 5,400元整……」訴願人不服，於 95年 1月 2日經由原處分機關向

 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查本件訴願人提起訴願日期（95年 1月 2日）距原處分書發文日（94年 11月 15日）雖

已

　　逾 30日，惟原處分機關未查明處分書送達日期，訴願期間無從起算，自無訴願逾期問題

　　，合先敘明。



二、按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2條規定：「本法所稱兒童及少年，指未滿 18歲之人；所稱兒童

　　，指未滿 12歲之人……」第 6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

　　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第 19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鼓勵、輔導、委託民間或自行辦理下列兒童及少年福利措施

　　：一、建立發展遲緩兒童早期通報系統，並提供早期療育服務。」原處分機關 94年度發

　　展遲緩兒童療育補助實施計畫壹規定：「依據：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第 19條。」貳規定：

　　「目的：一、促進發展遲緩兒童及早接受療育，掌握其最佳療效期，使發展遲緩兒童的

　　障礙程度減至最低，並透過療育服務使其潛能盡量發揮。二、減輕發展遲緩兒童家庭之

　　經濟負擔，協助其維持家庭功能，降低社會成本。」肆規定：「計畫內容：一、補助對

　　象：設籍本市未達就學年齡之發展遲緩兒童，且符合以下各項條件：…… 3、已達就學

　　年齡者經鑑定安置輔導委員會同意暫緩入學者（緩讀以 1年為限）。……四、申請方式

　　：…… 2、以每連續 3個月為 1申請單位，例如： 1月份至 3月份之療育應於 4月底前

　　提出申請……以此類推…… 3、申請案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本府 92年 6月 20日府社五字第 09202514800號公告：「主旨：公告本府主管業務委任事

　　項，並自 92年 6月 25日起生效。……公告事項：本府將下列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中有關本

　　府權限事項業務，委任本府社會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六、兒童及少年福利法中關

　　於鼓勵輔導或委託民間辦理兒童及少年福利措施事項（第 19條）。……」

三、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訴願人之子為 32週早產兒，為發展遲緩好發族群，原處分機關要得知此名單並不困難，

　　系爭補助相關資訊應針對此種好發族群宣導，原處分機關公告於網站或召開記者會，應

　　僅屬對發展正常者之宣導方式，訴願人因原處分機關對系爭補助相關資訊宣導不力，致

　　不知申請方式，原處分機關否准訴願人之子○○○之 94年 5月份及 6月份之補助，不符

　　合社會福利之精神。

四、卷查訴願人於 94年 10月 28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其子○○○之 94年 5月至 9月份發展遲

緩

　　兒童療育補助，經原處分機關審核其所檢附之相關資料後，認訴願人所申請之 94年 5月

　　份及 6月份部分之療育補助，自○○○接受療育訓練月份起算已逾 3個月期限；所申請

　　之 9月份部分，因○○○已達就學年齡，未附緩讀證明，故不符原處分機關 94年度發展

　　遲緩兒童療育補助實施計畫第肆點第 1款關於已達就學年齡兒童經同意暫緩入學及第 4

　　款關於申請期限之規定，遂以 94年 11月 15日北市社三字第 09441103200號函通知訴願

人

　　，不予核發 94年度 5月份、6 月份及 9月份之系爭補助費，而僅核發 7月份及 8月份之

　　補助費，自屬有據。



五、至於訴願人主張因原處分機關對發展遲緩兒童療育補助相關資訊宣導不力，使其承擔不

　　知申請期限而未獲 94年 5月份及 6月份補助之結果云云。按據原處分機關 95年 1月 23

日

　　北市社三字第 09530062600號函檢送之訴願答辯書記載略以，原處分機關之發展遲緩兒

　　童療育補助早療宣導資料放置處所皆為遲緩兒較常接觸之地點，另原處分機關亦函知各

　　療育機構張貼與轉知。再查原處分機關對發展遲緩兒童療育補助需就當事人之申請為之

　　，且以每連續 3個月為 1個申請單位，逾期不予受理，此為前揭原處分機關 94年度發展

　　遲緩兒童療育補助實施計畫肆所明定，而訴願人遲至 94年 10月 28日始就 94年 5月及 6

月

　　份提出申請系爭補助，顯已逾期，雖訴願人主張係原處分機關宣導不力致不知法令，惟

　　尚難執為取得系爭補助之論據。是訴願主張，不足採憑。從而，原處分機關所為處分，

　　揆諸首揭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六、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副主任委員　王曼萍

　　　　　　　　　　　　　　　　　　　　　　　　　　　　　　　　　　委員　陳　敏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林世華

　　　　　　　　　　　　　　　　　　　　　　　　　　　　　　　　　　委員　蕭偉松

　　　　　　　　　　　　　　　　　　　　　　　　　　　　　　　　　　委員　陳石獅

　　　　　　　　　　　　　　　　　　　　　　　　　　　　　　　　　　委員　陳立夫

　　　　　　　　　　　　　　　　　　　　　　　　　　　　　　　　　　委員　陳媛英

　　中　　華　　民　　國　　 95　　 年　　　4　　 月　　　 7　　　日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如對訴願不受理之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並抄副本送本府。（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北市

大安區和平東路 3段 1巷 1號）


